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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未来之家超市有限公司及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
2022年7月21日，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作出（2022）苏0102破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南京未来之家超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未来之家超市”）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2年7月21日作出（2022）苏0102破9号《决定书》，指定立信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与江苏诺华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张映波为负责人。为履行管理人职责，参照《企业破产法》等法律规定，管理人现函请贵方按照本函准确、真实、完整、及时向管理人移交资料及资产。	.
一、贵方应向管理人移交的内容如下
（一）包括动产和不动产在内的实物财产及其权利凭证；
[bookmark: bookmark4]（二）现金、银行存款、有价证券、全部银行账户印签、银行票据、银行开户许可证；
[bookmark: bookmark5]（三）知识产权、对外投资、特许权等无形资产的权利凭证；
[bookmark: bookmark6]（四）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发票专用章、法定代表人名章及其他印章；
[bookmark: bookmark7]（五）法人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书及各类资质证书、组织机构代码证、特种行业许可证等与债务人经营业务相关的批准、许可或授权文件；
[bookmark: bookmark8]（六）总账、明细账、台账、日记账、会计凭证、重要空白凭证、会计报表等财务账簿及审计、评估、网银、网银密码、网银支付器等资料；
[bookmark: bookmark9]（七）章程、管理制度、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监事会决议以及内部会议记录等档案文件；
[bookmark: bookmark10]（八）各类合同、协议及相关债权、债务等文件资料；
[bookmark: bookmark11]（九）诉讼、仲裁案件及其案件材料；
（十）人事档案文件；
（十一）电脑数据和授权密码；
（十二）其他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
2、 贵方怠于移交或拒不移交南京未来之家超市有限公司相关物品和资料的责任
依据《企业破产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若贵方拒不配合管理人履行接管责任，怠于向管理人移交公司主要财产、印章、 账簿、文书以及其他重要资料的，或者伪造、销毁有关财产证据材料，提交不真实的财产情况说明而使财产状况不明的，或者出现影响接管的其他情形致使管理人无法执行职务的，属于妨害管理人履行破产清算职责的行为，相关责任人员将承担相应责任，管理人将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南京未来之家超市有限公司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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